
嘉義市政府111至112年度性別意識培力訓練實施計畫 

111年1月18日府人考字第1112400264號函訂定 

一、計畫依據 

(一) 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計畫。 

(二)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WA)教育訓練及宣導計畫(109-112

年)。 

(三) 嘉義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政策方針。 

(四) 嘉義市政府111年度公務人力培訓計畫。 

二、實施期間 

自民國111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 

三、實施對象：本計畫實施對象為，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並

依業務性質區分如下： 

(一)一般公務人員（包括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約聘僱人員；不含職務代

理人）。 

(二)各級主管人員（包括機關正副首長、幕僚長及各單位主管；含政務人

員）。 

(三)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包括辦理性別平等業務之專責、兼辦人員；含

性別聯絡人及代理人）。 

四、實施內容 

(一)訓練內容(如附表) 

1、性別意識培力基礎課程：包含有性別平等政策概論、性別意識一般通

論、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導論等。 

2、性別意識培力進階課程：包含有性別主流化工具與實例運用、性別平

等政策綱領各領域專業研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實務及案例研討等(實體課程內容以 CEDAW與業務之關聯與應用、

引用 CEDAW指引、暫行特別措施、直接歧視、間接歧視及交叉歧

視、多元性別權益等議題為優先)。 

3、CEDAW自製教材案例：本府及所屬一級、二級機關每年自製1項以上

CEDAW教材案例，參考「CEDAW教育訓練及宣導計畫」相關講義

及教材案例、自行編撰案例或參考引用中央各部會案例，內容包含業

務或案情、相關 CEDAW條文、一般性建議及性別統計等。 

(二)訓練教材 

1、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公布於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頁)。 

2、數位學習課程(請參見「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數位學習網站)。 



 

3、中央、地方政府自製性平教材（公布於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頁/性別主

流化/性別意識培力/學習趣/中央、地方政府自製性平教材）。 

4、國際性別平等新知、國際永續發展目標(SDGs)概念與多元性別議題

(公布於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頁＞各主題網站)。 

五、實施方式 

(一)實施原則：依不同職務及位階公務人員來規劃適當的課程內容，並於課

程前評估機關人員需求及課程後學習回饋。 

(二)辦理方式： 

1.透過本府各單位訓練需求調查及業務發展現況需要，據以規劃次年度

辦理之課程主題及內涵，並滾動修正。 

2.主辦單位得視實際需要採取專題演講、隨班訓練、網路學習、讀書

會、工作坊、電影賞析、團體討論等創新且多元方式進行，以提升參

訓人員學習動機及推動成效。 

六、權責單位 

(一)由本府人事處主責，規劃一般公務人員、各級主管人員(含政務人員)各項

性別意識培力課程。 

(二)由本市性別平等辦公室主責，規劃性別平等業務專責人員及兼辦人員(含

性別聯絡人及代理人)性別意識培力進階課程及專業職能訓練，亦可納入

一般公務人員、各級主管人員(含政務人員)參與學習，以提升本府參訓

涵蓋率。 

(三)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學校應配合依指定名額核實派訓，並依其業務特

性研發性別教材案例，另得依其業務需要，自行規劃辦理性別主流化、

CEDAW等相關議題活動，或結合相關會議共同討論推動，以符實際需

求。 

七、成效評估 

(一)課程參訓涵蓋率(%) 

1、性別意識培力：人員參訓方式，包含參與機關自辦、跨機關聯合辦

理、薦送或自行進修意識培力課程(含實體及數位)。 

(1)一般公務人員(註1)及主管人員：參訓2小時以上比率達90%以上。(註2) 

(2)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註3)：參訓6小時以上進階課程比率90%以

上。 

2、CEDAW進階教育訓練：一般公務人員及主管人員，實體課程參訓比

率依機關人數規模達下列標準之30%(註4)。 



註1一般公務人員包括：(1)依法任用、聘用之有給專任人員。(2)依法聘任、聘用及僱用之人員。(3)公務人員

考試錄取人員。 

註2一般公務人員參訓率計算：機關全體公務人員參訓人數/機關全體公務人員總人數*100%。其中機關全體公

務人員包含主管人員及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 

註3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實際從事提升婦女權益及促進性別平等之業務，包括性別主流化、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各項性別平等政策措施、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性別平等委員會、性別平等專案(工

作 )小組相關事宜之專責、兼辦人員，含性別聯絡人及代理人。 

註4參訓比率計算：(1)一般公務人員參訓比率=(機關全體公務人員參訓人數 )/ 機關全體公務人員總人數 

*100%；其中機關全體公務人員包含主管人員。(2)主管人員參訓比率 =(主管人員參訓人數)/主管人員

總人數 *100%。 

機關人數 實體課程參訓比率 實體課程建議內容 

未滿1,000人(含) 20% CEDAW與受訓對象業務

關聯性、引用 CEDAW 指

引、暫行特別措施、直間

接歧視及交叉歧視、多元

性別權益。 

1,001-5,000人(含) 15% 

3、自製 CEDAW教材案例：教材案例涵蓋率=有案例局處數/全體局處數

*100%，達30%。 

(二)參訓者學習成效評估 

1、為評估參訓者吸收程度及訓練之有效性，請各機關應於每年辦訓時抽

樣一班進行前測及後測。 

2、前、後測驗題目得請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提供，測量分數不影響性平輔

導考核成績。 

八、管考機制 

(一)為掌握本府人員參訓情形，採每季追蹤並於相關會議中報告各單位(機關)

執行成效。 

(二)為鼓勵積極提升性別意識培力，本府得視年度整體辦理情形，針對本計

畫推動有功人員依相關規定簽辦行政獎勵。 

(三)有關各機關學校實體課程辦理情形，列為本府所屬人事機構訓練業務考

核項目。 

九、經費來源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府及各主辦單位編列年度預算或於相關經費項下支

應。 

十、本計畫得視實際需要隨時修正。 

 

 

 

 

 



 

附表：性別主流化基礎及進階課程內容分類表  

區分 課程分類 課程內容 

基礎課程 

性別平等政策概論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概論 

性別主流化歷史發展與總體架構 （國際與

我國推動概況） 

性別意識一般通論 

我國性別平等發展概況（含法規、習俗、

觀念演進及現況問題） 

婦女運動歷史發展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 （CEDAW）導論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國際發展背景、條文內容及一般性建議 

進階課程 

性別主流化工具與實例運用 

性別統計 

性別分析 

性別預算 

性別影響評估（含實例運用） 

性別議題政策規劃 （含預算之審議、研究

發展推動、 協調及政策宣導、出版事務、

人才培育、性別統計分析與資料運用）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各領域專

案研討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就業、經濟與福利 

人口、婚姻與家庭 

教育、文化與媒體 

人身安全與司法 

健康、醫療與照顧 

環境、能源與科技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  （CEDAW）實務及案例

研討 

直接、間接歧視與實質平等的意涵 

法規檢視案例 

暫行特別措施及案例討論 

說明：各機關(單位)應視業務性質及各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之重點項目，參考本

表之課程分類，規劃基礎與進階課程內容。 


